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年度报告提交须知 

根据《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以下简称“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3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交年度报告。现将2025年度年报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年报对象

凡 2025年12月31日前在本市设立登记的代表机构应当依法提交2025年年度报告。
（二）提交时间

 2026年3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

（三）提交方式

代表机构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下简称公示系统）网址：www.gsxt.gov.cn
（四）网上年报流程
 1、系统登录：登录公示系统，选择“信息填报”，导航至“上海”，选择：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录方式，点击后，输入登记证信息登录，进入代表机构登录界面，填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代表机构名称、首席代表证件号码三个字段，通过验证码验证信息，进入代表机构年报填报界面。
 2、重点内容填报：代表机构年度报告书中代表机构业务活动开展情况表中“是否从事营利性活动”一项，因绝大多数代表机构都是非营利性的办事机构，一般应选择“否”，

 3、材料上传：

1）下载附件：

附件一：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年度报告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证明  

附件二：登记联络员登记表      

    附件下载后，分别填写相关信息并贴入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及登记联络员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费用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
代表机构登记证复印件（需加盖代表机构公章）；
外国（地区）企业的合法存续证明。存续证明包括：提交所属国公证机关的公证材料和当地有权机关签发的附加证明书(即海牙认证）。公证材料及附加证明书材料为外文件的，须附中文翻译件。（翻译件为翻译公司翻译的需提交翻译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翻译件为代表机构自行翻译的需加盖代表机构公章），合法存续证明出具日期应晚于2025年7月1日。

以上相关材料需合并成一个pdf文件后上传。 

上海市各区市场监管局、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机场分局信用科（处）负责对代表机构网上填报并上传的年报材料予以审核并接收。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